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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贵港钢铁集团贵港桂宝特钢有限公司 

120 吨电炉技术改造工程项目（废水、废气、噪声）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相关说明 

 

根据《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中

应如实记载的内容包括环境保护设施设计、施工和验收过程简况，环境影响报告

书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中提出的除环境保护设施外的其他环境保护措施的实

施情况以及整改工作情况等，现将建设单位需要说明的具体内容和要求举例如下： 

一、环境保护设施设计、施工和验收过程简况 

（一）设计简况 

广西贵港钢铁集团贵港桂宝特钢有限公司 120 吨电炉技术改造工程项目属

于产能置换项目，广西壮族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于 2017 年 12 月 25 日对

该产能置换方案进行了公示，详见《关于广西贵港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梧州市永

达钢铁有限公司、桂林平钢钢铁有限公司产能置换方案的公告》（自治区钢铁煤

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代）2017 年 12 月 25 日）。2017 年 9

月，广西贵港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委托中冶华天南京工程技术有限公司编制《广西

贵港钢铁集团贵港桂宝特钢有限公司特钢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2018 年 1 月 3

日，贵港市港北区经济贸易局对该项目进行备案，项目属改建，项目代码：

2018-450802-31-03-000241。 

项目建设过程中将环境保护设施纳入初步设计方案中，由无锡幸运环保设备

有限公司负责环保设施的设计施工。落实了防治污染和生态破环的措施以及环境

保护设施投资概算。 

（二）施工简况 

项目建设中严格执行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将环境保护设施纳入施工合

同，环境保护设施的建设进度和资金投入均得到保证。认真组织实施了项目环境

影响报告书及自治区环保厅审批决定中提出的环境保护对策措施。项目配套的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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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环保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步建成，生态保护和水土保持措施落实到位，污染防治

设施较完善。 

（三）验收过程简况 

1.项目竣工时间。本项目于 2018 年 8 月开工建设，于 2019 年 6 月竣工。技

改项目内容均已全部建设完成并正常生产，验收期间各项环保设施运转基本正常，

具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监测条件。 

2.验收工作启动时间和验收方式。广西贵港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按照《建设

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2017〕4 号）有关规定要求，为

加快本技改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于 2019年 5月成立了技改项目验收工作组，

公司董事长担任验收工作组长，公司各部门负责人为验收工作成员。于 2019 年

6月启动技改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工作开展自查。在自查阶段，验收工作组全

面查阅了技改项目环评报告书、自治区环保厅环评批复文件，以及项目设计技术

等前期工作有关文件资料，逐一核实项目工程配套的环境保护设施和环保措施。

经现场勘察核实对照，对未完成环评批复要求的大气污染、水污染、噪声污染整

改措施任务的抓紧时间整改。2019 年 6 月下旬整改任务基本完成，项目环境保

护设施已按照环境影响报告书及审批批复要求建成并与主体工程同时投入使用，

不存在重大变动。废气、废水、噪声符合排放标准，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在

环评批复要求的控制指标范围内。公司环境保护设施验收工作组认为，技改项目

整体符合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要求，决定对技改项目开展整体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3.验收监测单位。广西贵港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于 2019 年 5 月初通过招标方

式确定广西华坤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江苏微谱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承担本技改项目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工作。签订了合同,约定了双方的责任。 

4.验收监测报告完成时间及提出验收意见方式。根据《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

护验收技术指南 污染影响类》要求，广西华坤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在对技改项目

现场调查基础上，于 2019年 7月 20日编制了《广西贵港钢铁集团贵港桂宝特钢

有限公司 120吨电炉技术改造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方案》，并于 2019年 7

月 24日至 7月 25日按照验收监测方案对技改项目环保设施以及污染物排放状况

进行现场监测，核实环保措施执行情况。根据监测结果，公司对噪声源及噪声治

理设施进行了排查和治理，在高噪声源机电加装隔音设施，噪声已有所降低。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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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1-12 日再次监测。根据监测结果和现场调查核实结果，技改项目基本符合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条件，于 2019 年 10 月 10 日编制了《广西贵港钢铁集团有限

公司技改项目（废气、废水、噪声）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2019 年 10

月 22 日，广西贵港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主持召开了技改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会

议。参加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会议的人员有公司领导、安环部负责人，环评单

位代表和特邀专家。验收工作组由参会代表和特邀专家组成。 

（5）验收意见的结论。验收期间项目主体工程及与主体工程配套的环保设

施已全部建成并投入正常运行，项目竣工实际建设内容与环境影响报告书及自治

区环保厅审批决定的建设内容基本一致，无重大变动。项目建设中严格执行了环

境保护“三同时”制度，与主体工程配套的各项环保设施同步建成，污染防治设施

较完善。进行了排污申报，并获得“排污许可证”，全部废气排气筒均按照排污

口规范化管理要求安装在线监测装置，监测数据与贵港市生态环境局联网。编制

完成了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并经环保部门备案。项目竣工验收监测结果，除厂

界噪声因主要受到黎湛铁路、进港道路交通噪声、贵钢集团已有的生产车间噪声

及本项目产生的噪声叠加影响存在略超标外，废水、废气符合排放标准。项目基

本具备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收条件，厂界噪声局部超标经采取有效降噪措施后可

达标。原则同意通过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险收。后续工作，将进一步排查厂界噪声

存在局部超标的原因，采取有效降噪措施整改达标。 

（四）公众反馈意见及处理情况 

从公告发布至收集意见的截止日期，建设单位广西贵港钢铁集团贵港桂宝特

钢有限公司，环评单位广西博环环境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均未收到公众以电话、信

件或电子邮件等形式发回对本项目环保方面的反馈意见。 

二、其他环境保护措施的实施情况 

（一）制度措施落实情况 

（1）环保组织机构及规章制度。公司成立了以法人代表为组长的环保工作

领导小组，建立了环保目标责任制度。公司安全环保部具体负责指导全公司的生

态环境保护工作，制定完善了公司环境保护规章制度、环保设施日常运行维护制

度、环保岗位管理台账记录等环保管理规章制度。具体为：《广西贵港钢铁集团

贵港桂宝特钢有限公司环保设施运行管理办法》、《广西贵港钢铁集团贵港桂宝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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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有限公司环保监测管理办法》、《广西贵港钢铁集团贵港桂宝特钢有限公司环保

污染事件管理办法》、《广西贵港钢铁集团贵港桂宝特钢有限公司环保责任制》、

《广西贵港钢铁集团贵港桂宝特钢有限公司环保工作考核办法》、《广西贵港钢铁

集团有限公司危险废物管理制度》。 

（2）环境风险防范措施。公司高度重视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体系建设，

加强突发环境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工作，建立建全了公司应急管理机制。按照《企

业突发环境事件风险评估指南》（试行）、《广西企、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

预案编写指南》和《企业突发环境事件风险分级方法》（HJ941-2018）要求，于

2019 年 8 月编制完成《广西贵港钢铁集团贵港桂宝特钢有限公司突发环境事件

应急预案》并经贵港市港北区环保局备案。根据应急预案明确的区域应急联动方

案，加强与公司周边单位、社区村屯开展应急联动和演练。 

（3）环境监测计划。公司已委托广西华坤监测技术有限公司、江苏微谱检

测技术有限公司进行项目竣工验收监测。并按环境影响报告书和审批决定要求，

制定了监测计划。日常各废气排放筒在线监测装置监测结果均达标。 

（二）配套措施落实情况 

区域削减及淘汰落后产能。项目环评审批内容不涉及到区域内削减污染物总

量要求，项目各污染处理设施正常运转处理效果较好，外排主要污染物控制在《排

放污染物许可证》及环评报告书批复核定的总量指标内。根据项目环评报告书及

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审批决定要求拆除落后产能设备的规定。在验收阶段已完成 2

台 35t 转炉炼钢等落后生产装置的拆除，并用于贵港集团 120 吨转炉的原料贮存。 

（三）其他措施落实情况 

本技改项目不涉及林地补偿、珍稀动植物保护、区域环境整治、相关外围工

程建设情况等问题。 

三、整改工作情况 

（一）验收监测期间的整改措施。根据广西华坤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按照验收

监测方案，于 2019 年 7 月 24-25 日现场监测结果，厂界噪声存在超标现象的问

题，公司对生产设施的高噪声源及噪声治理设施进行了排查和治理，在高噪声源

机电加装隔音设施和更换减震垫，经整改后，于 10 月 11-12 日进行再次监测，

监测结果厂界噪声超标现象已有所下降。厂界噪声超标原因主要是受到黎湛铁路、



 5 

进港道路交通噪声、贵钢集团已有的生产车间噪声及本项目产生的噪声叠加影响。 

（二）提出验收意见后的整改措施。公司根据验收意见提出的后续工作要求，

组织安环部、各生产车间主任对生产设备各噪声源开展全面排查，制定了噪声治

理整改方案。实施对产生高噪声源电机更换成变频电机降低噪声；对原噪声处理

设施效果较差的更换新的降噪设备；加强集团公司烧结、炼钢、轧钢、制氧、发

电等各生产线噪声处理设施管理，确保正常运转提高处理效率。通过整改后厂界

噪声局部超标现象可实现达标。 

 


